
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管理系统任务申请 

流程和注意事项 

 

1. 登录“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管理系统”（链接：https://ieco.shiep.edu.cn/），

页面右侧点击“登记新的申请”。 

2. 按照系统提示，填写详细团组出访信息、成员信息、任务情况、行程信息、经

费信息，按要求上传邀请函（中外文）、出访日程安排表、经费来源及预算金

额表、因公出国（境）信息公开表、因公出国（境）、赴港澳人员审查意见表。

具体填写注意事项如下： 

（1）申请人信息。申请人个人信息以及与本次申请有关的所有信息务必填写

完整。 

（2）邀请方及会议信息。 

如果出访目的为参会，需将国际会议名称、主办单位、会议地址、会议基

本情况、我校（申请人）与邀请方关系、出国申请事由（含出国目的、预

期效果）、出访目标和必要性等信息详细列名。其中出访目标和必要性必须

按要求用中文填写完整；邀请方名称在中文后附相应的英文名称，邀请人

姓名、联系地址可使用英文填写。如出访目的为其他项，则需按要求用中

文填写完整。 

（3）经费信息。需按要求填写经费来源、是否使用科研经费、经费来源详细

说明（完整经费项目名称及经费编号）、费用明细等信息。费用明细中的

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等参照《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》中的要求填

写，且应与团组附件《经费来源和预算金额表》中的数据保持一致。 

（4）邀请函扫描件及中文翻译件。 

① 邀请函需要邀请单位用正规的信笺纸书写或打印，不可使用白纸或

单位便笺纸随意书写。 

② 邀请函内容需包括：邀请目的、被邀请人信息、访问时间、费用说

明、邀请人信息、邀请人签名。 

③ 邀请函上的邀请人签名必须为邀请人亲自签名（电子签名目前还不



被各领馆接受），并包含邀请人职务、联系地址及电话。 

注： 

1）个别国家办理因公签证时需要提供邀请函原件，详情请询问专管员。 

2）一般情况下外方需提供英文邀请函，中文翻译件。如因领事馆特殊签

证要求，需提供其他语种的邀请函，中文翻译件需请具有翻译资质的专

业翻译公司出具，切勿随意使用机器翻译！ 

3）出访日本需提供日方邀请三书（招聘理由书、身元保证书、滞在预定

表）且需要翻译。 

（5）出访日程安排表。 

日程安排应与邀请信内的邀请时间相符，需按照实际出访任务填写，包括

抵离境日期在内。国际会议、短期合作科研等须按上下午逐日填写，包括

出发、到达信息；访学人员 3个月内以周为单位填写、3-6个月可以 30天

或 60 天为单位填写、1 年及以上可以 60 天或 120 天为单位填写；如目的

地城市无直达航班，需提供预计乘坐的航班信息。 

（6）经费来源及预算金额表。 

应与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管理系统中填写的经费信息一致。 

（7）因公出国（境）信息公开表。 

① 1人组团只填写团长；2人及以上团组需指定 1人为团长，其他成员

为团员。 

② 出访国家、任务、日程安排、邀请方简介、经费来源和预算按实际

出访任务填写。出访任务必须清晰饱满且符合学科要求，且应明确

绩效方面的目标，如对学院、学科及个人的收效等。 

③ 往返航线按实际出访往返城市填写。 

（8）会议安排。出访目的为“参会”且会议时间为 3 天及以上，需提供会议

议程安排。 

（9）《上海市因公出国（境）及赴港澳人员审查意见表》。 

① 按个人实际信息及出访任务填写各项信息后打印，并由本人签字。 

② 教师及一般管理人员携意见表至所在学院或部门基层党委审查盖章，

中层及以上人员携意见表至组织部审查盖章。 



③ 完成审查盖章后扫描原件并上传至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管理系统，

原件需交至国交处存档。 


